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预重整转重整案裁判要旨

【前言】
作为湖北地区首例审理结案的预重整案件，十堰中院在审理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件时，审慎把控相关环节，灵活适用各项法律规定和基本原则，协商辖区外法院充分考虑五堰商场进入预重整的实际情况，暂缓或中止涉及五堰商场的诉讼与执行，等待临时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本案的顺利审结为探索预重整制度的价值取向，总结适合自身的经验提供了素材。

【裁判要旨】
从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效率考虑，已在预重整期间实质完成的债权申报、审核和异议行为及其他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充分保障了债权人的知情权、异议权和救济权的行为所产生的效力均应直接延伸至后续的破产程序之中。在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认可预重整日之后产生的特定债务和费用可以按照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处理。同时，在准确识别关联方的情况下，适用破产法第一条规定的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原则，将不正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不具有债权平等性与公平性的债权认定为劣后于其他债权清偿，但依然保证劣后债权的表决权。此外，破产程序中也应依法适用民诉法规定的当事人恒定原则。

【案号】
破产重整：（2021）鄂03破5号
[bookmark: _GoBack]【案情】
债务人：湖北省十堰市五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五堰商场）。
五堰商场成立于1994年3月14日，系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五堰北街20号，法定代表人：张永法。注册资本9805万，登记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等，主要从事商贸零售，前身是湖北省十堰市的老牌国营商场，是十堰市的知名品牌，承载有一代人的记忆。主要资产为位于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五堰北街20号，作为五堰商场营业使用的不动产、少量设备设施、对外债权和对外投资，以及位于家属区的少量住宅与车库。主要债务包括关联公司债务、银行贷款及资产管理公司债务、租赁及经营性合同债务、民间融资债务、职工及社会集资、税款、工资等。经审计，截止2020年8月5日预重整日，五堰商场资产总额为￥1,062,534,923.93元，负债为￥1,257,950,481.28元。其资产总额中有￥978,846,549.58元系对关联公司的债权。这些关联公司均有被人民法院未执行完毕的案件，大多已有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预重整前，五堰商场因与周边商场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失去了近半的经营面积，又因长期拖欠商户货款的结算款、集资款，引发多次群体信访事件，明显失去了自救的可能性。为此，十堰市委市政府针对五堰商场的问题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入驻五堰商场。同时，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查五堰商场提出的执转破申请后，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移送破产审查决定，2020年7月10日，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审判】
一、预重整阶段
经审查，五堰商场是否具有重整可能性情况不明朗，缺乏直接进入重整程序的基础信息。而进入清算程序又容易对消费者、整个商圈都带来一定冲击，可能会严重影响商场和商圈的经营。但人民法院不及时介入，不仅会让五堰商场的问题愈演愈烈，也会让政府工作专班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经过权衡之下，合议庭提出了先对五堰商场进行预重整的思路。在遴选预重整管理人方面，合议庭积极与市工作专班沟通，在考虑五堰商场问题的复杂性和波及面之后，审慎决定引入全省的优秀破产管理人进行遴选。2020年8月5日，十堰中院作出（2020）鄂03破申21号《决定书》，决定对五堰商场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担任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同时，在考虑到五堰商场被实际控制人过度支配，信访问题严重等因素，并参考部分债权人的意见后，十堰中院参照《破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决定了临时管理人应履行该条所列的全部职责。
预重整开始后，为防止个别债权人不公平的利用预重整程序获得利益，从保护全体债权人整体利益出发，十堰中院协调辖区内法院，在不超出法律规定的审限内，统一暂缓了涉及五堰商场的诉讼与执行程序，协商辖区外法院充分考虑五堰商场进入预重整的实际情况，暂缓或中止涉及五堰商场的诉讼与执行，等待临时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同时，十堰中院与市工作专班多次召开会议，强调了预重整期间有关单位与个人的义务和有关行为的法律后果，为临时管理人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接管了债务人财产，代表债务人进行了有关诉讼，选任了经营托管人，进行了共益债务融资，清退、安置了富余职工，发布了有关公告、接收并完成了债权申报、债权审核、债权人异议及复核工作，全面清点了五堰商场的财产，聘请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完成了审计和评估工作，进行了多次预重整投资人的招募，以召开现场沟通会、非现场书面会议等方式，充分与债权人协商，拟定了以重整计划草案为核心的一系列重组方案，交由债权人进行书面表决。
预重整期间，以预重整日为基准日，经临时管理人初步审核认定的有效债权金额931849833.57元，另有22笔债权因涉诉暂缓认定；清点的五堰商场资产包括不动产32处（建筑面积22886.11平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607.2平米），车辆及设备、存货，“五堰商场”商标（尚未注册完毕），对外债权（共计10.1亿元，其中对五堰商场的股东湖北五商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债权5亿元左右，对申请人五堰商场持股20%子公司十堰五商百货有限公司债权4.2亿元左右，两债务人均存在众多被执行案件，缺乏偿债能力），对外投资（对十堰五商百货有限公司享有1000万元出资额所对应权益，对十堰五商工贸有限公司享有2970万元出资额所对应权益，两公司均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现金存款不足38万元。
在预重整期间，五堰商场的经营稳定，销售额逐月提高。截止预重整工作报告的上月销售额是预重整启动时上月销售额的3倍，是预重整启动当月的2倍。各商户经营稳定，消费者体验正常，商圈繁荣依旧。外界几乎没有感觉到五堰商场预重整的存在。
在预重整期间，意向投资人自愿与涉及信访问题的商户、集资户群体协商一致，以本金的90%为对价，收购了两大群体的债权（个别不愿意出售债权的除外），有效消除了群体信访隐患。
在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成功招募到预重整投资人，根据其投资方案制作了一系列重组方案。根据重组方案，五堰商场的重整计划草案不直接指定重整投资人，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条件确定重整投资人，被确定的重整投资人必须实施足以确保“商户稳定、商场稳定和商圈稳定”的经营方案，以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共同出资1.5亿元，成为五堰商场唯一股东，原股东权益调整为0。股权投资款、非重整所必须的财产（零星不动产、对外债权、对外投资等）的变价款按照法定顺序向债权人分配，重整所必须的财产（现金、存货、设备）等不进行分配。临时管理人还制作了预重整与重整程序的衔接方案，明确了预重整期间的特定债务与费用按照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处理。临时管理人对债权人解读了各项方案，并组织了债权人进行了表决。对重整计划草案以外的其他议案表决时，书面提交同意票的债权人已符合债权人会议通过所需条件；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时，仅非小额普通债权组中，同意的债权人所代表的债权数额为该组债权数额的61.18%，未达到法定比例。其他税款债权组、有担保的债权组、小额普通债权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2021年2月22日，临时管理人完成了预重整工作，向十堰中院提交了预重整工作报告。同日，五堰商场向十堰中院提交了重整申请。
十堰中院在全面审查五堰商场的申请、临时管理人的预重整工作情况，听取了债权人、市工作专班的意见后，认为五堰商场的资产、负债情况已经明晰，生产经营趋于稳定，重整投资人已经到位，重整计划草案通过可能性高，这些均表明临时管理人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具有可行性，五堰商场存在重整可能，符合受理重整申请的条件。本案虽有预重整程序，但法院受理重整也不以预重整期间制定的重组方案全部通过为标准。随后，十堰中院于2021年3月16日作出（2020）鄂03破申2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五堰商场的重整。
有意思的是，在十堰中院作出受理裁定但尚未送达期间，非小额普通债权组中，此前对重组方案投反对票的部分债权人，经过沟通和解释，在第二次投票时提交了同意重组方案的表决票，导致该组提交同意票的债权人所代表的的债权数额占该组债权数额的77%，达到了法定比例。

二、重整阶段
十堰中院受理五堰商场重整申请后，同时指定了担任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的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为本案管理人。
从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效率考虑，十堰中院在指导管理人发布的债权申报公告中，直接认可了预重整期间债权人的申报、异议与临时管理人的审核效力，仅要求在预重整期间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进行申报，并要求管理人再次书面通知全部已知债权人。
2021年4月9日，五堰商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核查了债权表、听取了管理人所做有关报告、决定了继续债务人营业、通过了《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变价方案》、《预重整与重整程序衔接方案》、《以非现场方式等召开债权人会议方案》，并分组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会议结束后，由十堰中院指定的债权人会议主席签署了债权人会议决议。
表决之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参会代表表示不同意原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东汽支行在预重整期间对有关方案提交的同意意见。主持会议的合议庭当场告知：第一，根据破产法第4条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9条规定的当事人恒定原则，华融公司受让工行债权后，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当事人，华融公司的参会代表不能行使债权人权利，即使法院同意华融公司变更当事人的申请后，原债权人工行在预重整及重整程序的行为效力也直接及于新债权人华融公司；第二，根据破产法第4条和民诉法第13条规定的诚信原则，当事人在破产程序中禁止反言，华融公司不能在事后反悔，变更工行所投同意票。因此，计票时仍按工行在预重整期间所投表决票的意见处理。
2021年4月14日，管理人提请十堰中院批准五堰商场的重整计划。十堰中院在审查重整计划时，对经营方案方面，主要衡量经营方案能否实现“商户稳定、商场稳定和商圈稳定”；对投资和债权减免方式方面，主要判断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投资金额方面，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债权人意思自治。最终，2021年4月26日，十堰中院作出（2021）鄂03破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了五堰商场的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评析】
一、充分发挥预重整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作用
本案是十堰中院办理的首例预重整案件，也是湖北地区首例结案的预重整案件。预重整不是法定程序，在破产实践中的探索中，部分法院存在一定顾虑。但正因预重整不是破产程序，其给企业及利害关系方带来的冲击也较小。预重整可以有效避免有关群体谈“破”色变，恐慌性维权。预重整的结果可以是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也可以是不进入破产程序，这可以调动预重整企业的高管、原出资人一定的积极性。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预重整程序又是人民法院以法律文书形式启动，又引入了具有相对公信力的临时管理人。适度而及时的司法介入可以让政府和法院不至于对预重整企业缺乏处置手段，让一些原本可以及时控制的问题避免因为无处置手段而失去掌控。通过平衡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司法适度介入，人民法院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预重整的积极作用，不仅稳定了预重整企业的职工、债权人和经营，还能摸清预重整企业的真实情况，考察临时管理人是否称职，在债权人、预重整企业、原出资人和预重整投资人各方的谈判和博弈中明确案件审理的争议焦点，为正式受理案件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
从本案的实践来看，预重整制度的建立具有现实并且积极的意义，值得在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规范。
2、 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效率，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且避免程序重复与拖延。
对预重整期间已实质完成的事项，在重整期间不再重复给期限、走流程。因本案预重整期间长达6个月，债权人已有充分且宽裕的时间进行债权申报和异议，十堰中院审查后认为，程序规定的意义在于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在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已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程序的效率价值更值得尊重。既然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已按程序发布了公告、通知了已知债权人，完成了债权申报和审核，已经充分保障了债权人的知情权、申报权和异议权，无需在重整程序中进行重复。
3、 预重整与重整的衔接
首先，是预重整期间特定债务和费用是否属于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实践中，部分法院通过出台指引或规程等形式，将预重整期间为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债务和履行破产实质工作而产生的费用，按照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处理。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这种做法是符合实际情况和破产法基本原则的。由于本案的办理过程中，湖北省尚未出台类似文件和规定，因此，按照公平原则，并从保障破产程序有效推进的角度出发，本案中采取了由债权人会议通过决议，确认预重整期间的特定债务和费用按照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处理。
其次，预重整期间召开的临时债权人会议，如符合召开债权人会议的程序，其所作出的决议，能否由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后直接赋予其法定效力。目前没有法律规定预重整期间召开的临时债权人会议的法律性质和效力。本案中，管理人提出预重整期间的临时债权人会议的召开在公告、通知、流程和异议诉权保障等方面均符合债权人会议的法定程序，参考《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2条内容“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可以先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重整程序启动后，可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批准。”请求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后直接确认临时债权人会议的决议效力，直接裁定批准在预重整期间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在审查中，十堰中院形成了两个观点：其一，上述纪要内容表述为“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可见预重整期间达成的方案，即使临时债权人会议通过了，也需要在重整程序中“拟定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被理解为重整计划。也就是说，纪要并不认为预重整期间的临时债权人会议有权力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形成重整计划。因此，人民法院在重整程序中确认预重整期间的临时债权人会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立法初衷；其二，上述纪要允许人民法院直接审查债权人无异议但未经债权人会议表决的“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的重整计划草案，并不以该重整计划草案必须被债权人会议前置审议为前提。人民法院直接批准此类重整计划草案应适用《破产法》第87条而非第86条。换句话来说，即管理人可以将预重整期间达成的重整计划草案，在重整程序中直接提交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不以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为前提。据此，十堰中院并未支持管理人关于直接确认预重整期间临时债权人会议决议的效力，也未反对直接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但具体到本案中，由于涉及核查债权表、确认预重整日效力等事项，十堰中院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债权人会议，也未采取直接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方式，而是审查批准了由债权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
4、 准确适用劣后债权的认定
管理人接收的债权申报中，金额最高的一笔债权是襄阳荣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申报的债权数额为4.1亿元的债权。预重整期间，众多债权人对该笔债权提出了强烈异议，管理人经过审查发现，襄阳荣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钱成杰长期担任五堰商场的法定代表人，仍然是五堰商场持股80%的大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五堰商场最终出资人钱成铸的兄弟，实际控制人钱云富的儿子。该债权因有生效判决作为依据，应当予以认定为普通债权，但该债权系关联企业利用关联关系，滥用其对债务人的支配权，在未取得非关联方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以债务人意思表示为主要依据所形成的债权。而且，襄阳荣华公司作为关联方已经符合破产的实质条件仅因无人申请而尚未进入破产程序。参考上述会议纪要第39条内容“协调审理的法律后果。协调审理不消灭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对关联企业成员的财产进行合并，各关联企业成员的债权人仍以该企业成员财产为限依法获得清偿。但关联企业成员之间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债权，应当劣后于其他普通债权顺序清偿，且该劣后债权人不得就其他关联企业成员提供的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管理人根据破产法第1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将襄阳荣华公司的该笔债权认定为劣后清偿。由于破产法并未规定劣后债权的性质，管理人并未将该债权作为“劣后债权”单独分组处理，仍按普通债权对待，保障其享有同样的表决权，但仅在分配顺序上予以劣后处理。除该笔债权外，其他因配合出资人滥用关联关系，抽逃出资，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所形成的债权，即使债权人不是关联方，管理人依然遵从实质高于形式原则，将此类债权也进行劣后分配处理。
5、 破产程序中的当事人恒定原则
实践中，破产案件审理时，经常会面对债权人转让债权的情形。根据破产法第4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9条规定的当事人恒定原则也应在破产案件审理中适用。通常情况下，十堰中院适用当事人恒定原则的时间点为案件受理日，即案件受理日前已发生转让的债权，原债权人进行申报的，不予认定该债权；受让人申报债权的，无需申请人民法院变更债权人。案件受理日后发生转让的债权，原债权人申报债权的，管理人依法审核，作出认定；受让人在原债权人申报债权后提出变更债权人申请的或受让人在原债权人未申报时直接申报债权的，需要提供原债权人认可债权转让的证据，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债权人。但在已进行预重整的本案中，人民法院是以预重整日为当事人恒定的时间点，还是应以案件受理日为时间点，十堰中院的观点是：因无任何法律规定、司法文件对此有过阐述，基于司法谦抑性的特点，本案仍然需要以案件受理日为当事人恒定的时间点。

